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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日本集體自衛權的過去、 

現在與未來的發展—談安倍首相

推動新安保法案的戰略意涵 
 

●許世楷／前駐日代表 

 
 
 

集體自衛權 

  日本有一家每年編纂『現代用語の基礎知識』著名的自由國民社，在年底會做選定該

年的「新語、流行語大獎」活動，2014年的大獎十句裡面就有「集團的自衛權」一句；可

見日本國民對該事的高度關心。「集團的自衛權」是日語，台語稱為「集體自衛權」，英

語即稱right of collective self-defense；相對照的自衛權是「個別自衛權」，即right of 

individual self-defense，都在《聯合國憲章》第51條有所提到。 

  集體自衛權是指，某國受另外國家武力攻擊時，自身沒有受攻擊但與受攻擊的某國有

密切關係的第三國，可以武力與受攻擊的某國做共同防衛的權利。這也就是聯合國集體安全

保障的基本理念。個別自衛權是指，本國受到某國武力攻擊時，可以武力做防衛的權利。 

  日本政府向來認為：「日本在國際法上，雖然具有集體自衛權，但有憲法第9條的

『永久放棄以行使武力做為解決國際紛爭的手段』之規定，所以不得行使集體自衛權」。

至於個別自衛權認為是一國固有的，以此成立不做對外攻擊的，不是軍隊的「自衛隊」。

就是說日本向來在憲法解釋上認為：可以行使個別自衛權，至於集體自衛權雖然具有，但

因為憲法第9條，卻不得行使之。所以自認為所擁有的自衛隊不同於一般的軍隊，但是事

實上日本的自衛隊發展的結果，由其軍事實力來講，在世界上是可以排在數名以內的，不

是軍隊的說法，是相當的憲法擴大解釋，甚至有人認為自衛隊的存在是違憲。所以自1950

年代自民黨成立以來，就有修改憲法第9條的黨議，而這幾年來更甚。 

  日本憲法第9條規定如下： 

「第9條 日本國民，誠實希求以正義及秩序做為基調的國際和平；永久放棄：以國權發 

動戰爭，及以武力威脅或行使武力，做為解決國際紛爭的手段。 

為達成前項目的，陸海空軍及其他戰力，不保持之。國家的交戰權，不承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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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第9條也稱為「放棄戰爭，不承認軍備及交戰權」的規定。 

修改憲法第9條 

  日本國民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敗戰而一般厭戰；將本身的國家安全，以《日美安全

保障條約》依賴於美國，本身只負擔個別自衛權。但隨著國民本身精神上、物質上敗傷的

恢復，以及國際環境的變化，修改憲法第9條的聲音漸高。日本憲法的修改依其第96條的

規定：（1）國會參、眾兩院，各以議員總數三分之二通過，向公民提出修改案；（2）該

案得到公民投票過半數通過，依法公布即修改完成。但是事實上一直到安倍晉三成立第一

次內閣時（2006年9月～2007年8月），才由安倍內閣在2007年5月提案通過「關於日本國

憲法修改手續的法律」俗稱「國民投票法」，公布於2010年5月施行。這是他思考推進修

改憲法第9條的積極前置作業；更在此之前就任首相不久的2006年12月，他就提案通過

「修改教育基本法」、是要日本國民重新思考調整自己要的是什麼樣的國家的問題；「修

改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是要提升自衛隊管轄機構格局的問題，這些都與推進修改憲法

第9條有關係。但2007年9月安倍病重辭職。 

  再經過兩任各一年的短期自民黨內閣後，政黨輪替由民主黨執政，首相鳩山由紀夫因

為沖繩美軍基地處理問題，使與美國關係惡化，被稱「日美同盟飄流」，再經兩任民主黨

內閣也沒有修改此飄流。至2012年12月自民黨的安倍重返政權，努力於改善日美關係，著

手解決沖繩美軍基地遷移問題，修改日美同盟中提升日方負擔問題等，適遇美國總統歐巴

馬的「重返亞太政策」，日美關係迅速改善。雙方認為日美同盟是亞太地域安定和平的主

軸，2015年4月底，成立日美防衛協力新方針，安倍首相受美國參眾兩院聯合邀請做演

講，日美同盟飄流似停止。 

  今（2015）年5月14日日本內閣決議：「包括容許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新安全保障法制

的關連法案」，15日提出於眾議院審議。即安倍內閣將憲法解釋再肯定擴大於一向認為不

可的集體自衛權，提出其關連法案於國會。安倍將其理由主要歸於國際環境的變化，具體

指：北朝鮮核能飛彈的開發，中國軍備的擴大及其對周圍的威脅；也發表自衛武力行使的

三要件：（1）對日本發生武力攻擊，或對與日本有密切關係的他國發生武力攻擊，因此

會威脅日本存立，日本國民的生命及追求幸福的權利會從基本顛覆的明顯危險時。（2）

要排除之，以保全日本存立，守護國民，而無其他適當手段時。（3）應止於必要最小限

度的實力行使。安倍又說明同盟的意義在於：「日本受到危險時，日美同盟會完全發揮功

能。由於將此發信於世界而更提高嚇阻力，日本受攻擊的可能性就會降低。」所以自稱之

謂：「積極和平主義」。 

  7月16日眾議院通過上述安保法制關連法案，本法案可望在這個國會會期中通過。因

為關於法案的決議，憲法有眾議院優越規定：眾院通過移送參議院的法案，經過六十天參

院不決議時，眾院可以以三分之二以上再議決通過。而安倍執政黨在眾院擁有三分之二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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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議席，所以本法案最遲9月中旬以後就會通過。但是本人認為安倍的目標，不止於此憲

法的擴大解釋，而在於修改憲法第9條，此由其曾著手上述修改憲法的前置作業就可知。 

  安倍的計算是，明年秋天參議院改選時，要爭取獲得參院三分之二議席，以便在兩院

各以三分之二通過憲法修改提案，但是日本參院的改選每次改選一半，所以這個企圖有其

困難性，不過看來安倍有其使命感。 

日美同盟的團結 

  美國的重返亞太政策所瞄向的是要在亞太地區創立具有符合其願望的秩序，以及能干

與對應抬頭中的中國，這就是此政策的兩主要支柱。中國最近在南海的造地，東海的瓦斯

田發掘，釣魚台的頻頻出船等，促使日本堅守領土，主張遵守國際規則的立場，日本再三

表明不希望中國行使實力以實現合法性的做法；也要與受中國威脅的周圍國家以日美同盟

為主軸的聯合。為此日本必須恢復其集體自衛權，成為一個普通的國家。 

  關於日本恢復集體自衛權，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緬甸、英、法、德、

伊、盧森堡、澳、紐、加、蓋布羅斯（Cyprus）、約旦、墨西哥等當局者都表示同意；只

是中國、韓國表示否定。 

  美國及其國防部長海格歡迎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決斷，總統歐巴馬也表明支持。甚

至美國下院一致決議：「歡迎日本要擔任為了地球規模的和平與安定的更重要角色」。 

台灣的反應 

  據美國之音報導：「反對黨的前任高官與學者認為，這一決定會有利於日美共同幫助

台灣自衛，台灣當局者即反應謹慎。」當局者即為國民黨政權，反對黨即為民進黨。 

  國民黨政權核心採取傾中反日政策，國民也受大中國反日教育尤其是以四○至六○年

代為甚。這些人傾中反日甚於台灣的自衛，也反對台灣獨立，所以有終結統一傾向，此驅

使其反對日本要採取集體自衛權，但因為考慮美國以及台灣國民多數的動向，當局又不敢

清楚表明。 

  2016年若政黨輪替，台灣就有可能將自己定位在日美同盟延長線上的擬似同盟。更進

而以台灣名義申請參加聯合國，台灣的國家安全即可更為受保障。日本安倍晉三首相在今

年4月底美國上下兩院聯合演講，談美國幫助亞洲經濟發展時，說：「1980年代以後，韓

國、台灣、東協各國，不久中國也勃興」；在二戰七十周年前夕發表的談話中，談到反省

時的對象就列舉：「印尼、菲律賓起的東南亞各國，台灣、韓國、中國等鄰人」，都將台

灣與中國並排。如此談國際關係，尤其是在正式公開場合，外國的首相敢將台灣與中國並

排是很難得的，這也表示上述擬似同盟的可能性。這就看美國的《台灣關係法》，日本的

恢復集體自衛權，以及台灣當局的對應等互動如何而定。◆ 


